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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

年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18亨通01”）的受托管理人，代表本

次债券全体持有人，在公司债券存续期间，持续关注“18亨通01”债券进展情况

及对“18亨通01”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及《江苏

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现就“18

亨通01”2018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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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均来源于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光电”、“发行人”、

“公司”、“本公司”）对外公布的《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华泰联

合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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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概要 

2018 年 11 月 21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8〕1918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

总额不超过 8 亿元（含 8 亿元）的公司债券。如本次债券分期发行：自中国证监

会核准发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完成首期发行，剩余额度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

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发行完毕。公司将综合市场等各方面情况确定各期债券的发行

时间、发行规模及其他具体发行条款。 

1、发行主体：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面向

合格投资者）（第一期）。 

3、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 2 年，附第一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含 1 亿元）。 

5、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

网下利率询价结果在预设利率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

1 年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 1 年末，发行人可选择调整票面利率，存续期后 1

年票面利率为本期债券存续前 1 年票面利率加发行人调整的基点，在存续期后 1

年固定不变。 

6、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1 年末调

整本期债券后 1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1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

20 个交易日披露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

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

率不变。 

7、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

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

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

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8、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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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的，须于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

日起 5 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 

9、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 

10、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11、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证券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2、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期债券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13、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8 年 12 月 18 日。 

14、付息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

定办理。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本期

债券获得该付息债权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15、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9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2 月 18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 年 12 月 18 日，

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每

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7、兑付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兑付债权登记日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

定办理。在兑付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本

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8、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18 日，若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9 年 12 月 18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

息。 

19、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

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

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

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

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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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

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

办理。 

21、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的主

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22、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本公司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23、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由发行人与主承销

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24、配售规则：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机构

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配售依照以下原

则进行：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

对申购金额进行累计，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

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投资

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25、承销方式：由主承销商组成承销团按照承销协议约定比例进行余额包销。 

26、拟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27、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发行人及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偿还公司债务、补充流动资金等。 

28、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期债券发行人将于监管银行处开设专项资金账户，

用于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29、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

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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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的情况 

作为公司18亨通01的受托管理人，2018年度内，华泰联合按照《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

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资信状况，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

维护了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2018年度，受托管理人的职责未出现变更和补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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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1 

1、名称：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Hengtong Optic-ElectricCo.,LTD  

3、法定代表人：尹纪成  

4、设立日期：1993年6月5日 

5、注册资本：人民币1,903,685,822.00元 

6、实缴资本：人民币1,903,685,822.00元 

7、注册地址：江苏省吴江区七都镇亨通大道88号  

8、办公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北路2288号 

9、邮编：215200  

10、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蒋明 

11、联系方式：0512-63430985  

1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0608296911W 

13、经营范围：光纤光缆、电力电缆，特种通信线缆、光纤预制棒、光纤拉

丝、电源材料及附件、光缆金具或铁附件、电子元器件、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光

器件及传感、通信设备、光纤传感、水声、物联网器件、消防产品、海洋观测设

备、海洋油气设备、环境监测设备、数据中心机房配套产品（含供配电设备、空

调制冷设备、智能管理监控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以及相关系统的施工、维

护、工程项目承包及技术咨询服务；通信工程设计、施工、维护、监理；机电一

体化工程、消防工程、安全防范工程的设计、施工；建筑智能化设计、施工；弱

电智能系统集成、设计、安装，综合布线工程，通信系统集成承包及技术咨询服

务；网络工程设计、安装；废旧金属的收购（含废旧电缆等）；承包与其实力、

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内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

员；固网、移动网络业务代理，接入网、用户驻地网业务，网络托管业务，通信

设施租赁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不含网站接入）；

                                                        
1 本章节相关数据均来自发行人 2018 年年度报告及 2018 年度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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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安全技术产品开发，数据储存、数据整理、数据挖掘、云计算、大数据

分析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

售及安装服务；信息系统集成的设计、安装调试及维护；智慧社区建设及运营；

量子通信建设及网络运营；实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2018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338.66亿元，同比去年增长30.50%；营业毛利64.06

亿元，同比去年增长22.89%。公司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264,736.69万元，同比增

长18.6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53,158.71万元，同比增长20.27%。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制造业 26,971,430,921.48 21,409,683,118.61 20.62 23.04  23.14 -0.07 

服务业 6,319,307,562.23  5,682,840,217.09 10.07 79.85  86.08 -3.01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光 网 络与

系统集成 
9,595,289,426.15 5,807,097,915.06 39.48 10.56  12.44 -1.01 

智 能 电网

传 输 与系

统集成 

8,695,938,288.47 7,601,696,299.65 12.58  18.23  17.39 0.63 

海 洋 电力

通 信 与系

统集成 

1,180,479,013.57  725,845,511.93 38.51  126.90 101.08 7.89 

新 能 源汽

车 部 件与

充电运营 

596,933,707.24  425,896,765.09 28.65 260.11  250.74 1.91 

工 业 智能

控制 
2,613,617,445.49 2,227,443,392.70 14.78 17.52 10.81 5.16 

铜导体 6,303,278,783.83  6,258,893,276.65 0.70 28.79 29.26 -0.36 

商品贸易 3,978,498,772.70 3,870,311,282.89 2.72  179.13 177.13 0.70 

其他 326,703,046.26 175,338,891.73 46.33  90.76 155.60 -13.6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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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减（%） 

内销收入 29,869,271,261.05 24,190,401,840.11 19.01 34.35 37.35 -1.77 

外销收入 3,421,467,222.66  2,902,121,495.59  15.18  6.83  2.62 3.48 

2、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制造业 主营业务成本 21,409,683,118.61 79.02 17,386,173,995.06 85.06 23.14 

服务业 主营业务成本 5,682,840,217.09 20.98  3,053,981,242.33 14.94  86.08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光网络与系统集

成 
原材料 3,953,455,065.80  68.08 3,436,808,012.74  66.54 15.03 

光网络与系统集

成 
人工薪酬 197,604,473.64 3.40 197,365,335.83 3.82 0.12 

光网络与系统集

成 
折旧 56,223,871.21 0.97 61,184,111.87 1.18 -8.11 

光网络与系统集

成 
能源 50,433,738.35  0.87 56,122,367.65 1.09 -10.14 

光网络与系统集

成 
其他 1,549,380,766.06  26.68 1,413,179,762.79 27.36 9.64 

智能电网传输与

系统集成 
原材料 6,584,152,712.48 86.61  5,528,144,999.75 85.37 19.10 

智能电网传输与

系统集成 
人工薪酬  240,213,921.62 3.16 134,863,985.43 2.08 78.12 

智能电网传输与

系统集成 
折旧  83,625,137.57 1.10  81,280,027.90 1.26 2.89 

智能电网传输与

系统集成 
能源 69,574,072.58 0.92 58,319,954.07 0.90 19.30 

智能电网传输与

系统集成 
其他 624,130,455.40 8.21  673,114,214.82 10.39 -7.28 

海洋电力通信与

系统集成  
原材料 645,313,019.66 88.91 296,577,530.61 82.16 117.59 

海洋电力通信与

系统集成  
人工薪酬  31,501,695.22 4.34 27,418,875.60  7.60 14.89 

海洋电力通信与

系统集成  
折旧 23,589,979.14 3.25 21,109,632.37 5.85 11.75 

海洋电力通信与

系统集成  
能源 2,576,684.28  0.35 3,684,605.15 1.02 -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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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电力通信与

系统集成  
其他 22,864,133.63 3.15 12,184,359.59 3.38 87.65 

工业智能控制 原材料 1,980,102,805.80 88.90 1,818,285,512.62 90.46 8.90 

工业智能控制 人工薪酬 103,676,968.42 4.65 104,754,593.67 5.21 -1.03 

工业智能控制 折旧 28,479,001.10 1.28 27,821,747.59 1.38 2.36 

工业智能控制 能源 19,331,308.49 0.87 18,248,162.75 0.91 5.94 

工业智能控制 其他 95,853,308.90 4.30 40,978,779.92 2.04 133.91 

铜导体 原材料 6,204,873,207.76  99.14 4,802,188,463.95 99.18 29.21 

铜导体 人工薪酬 11,046,068.14  0.18 8,168,506.58 0.17 35.23 

铜导体 折旧 10,894,242.38 0.17  9,254,709.38 0.19 17.72 

铜导体 能源 25,534,902.22 0.41 17,411,258.42 0.36 46.66 

铜导体 其他 6,544,856.16 0.10 5,106,981.77 0.11 28.16 

新能源汽车部件

与充电运营 
其他 425,896,765.09 100.00 121,428,876.01 100.00 250.74 

商品贸易  商品贸易 3,870,311,282.89  100.00 1,396,551,698.54 100.00 177.13 

其他  其他 175,338,891.73  100.00 68,598,170.02 100.00 155.60 

三、发行人2018年度财务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增减率 

资产总计 36,362,660,746.45  28,532,143,460.39  27.44% 

负债合计 22,861,545,433.67  17,311,630,948.28  32.0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2,420,673,247.82  10,504,627,592.21  18.2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501,115,312.78  11,220,512,512.11  20.33% 

2018年末，发行人资产较2017年增加27.44%，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规模

的进一步快速增长，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预付款项等流动资产相应

增加，同时公司加大了重点项目的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投入，使得非流动资产增

加所致。 

2018年末，发行人负债较2017年增加32.06%，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规模

扩大所导致的经营性负债和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33,865,762,437.45  25,951,511,414.99  30.50% 

营业利润 3,048,074,820.40  2,509,457,867.06  21.46% 

利润总额 3,043,214,005.05  2,561,497,039.22  18.81% 

净利润 2,647,366,910.12  2,231,816,634.86  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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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增减率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31,587,053.20  2,104,884,504.36  20.27% 

2018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较上年度增加30.50%，主要系受益于“网络强国”、

“海洋强国”、“一带一路”等战略，发行人各板块收入均有所增加。发行人营业

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增长，主要系营业收入增

加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3,250,917.16  287,875,140.34  543.7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08,901,388.72  -3,612,829,692.50  19.2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85,616,199.04  3,457,028,060.41  -16.53%  

2018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2017年增加156,537.58万

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大幅增长，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大幅增加；投

资活动现金流净额较2017年减少69,607.17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为实现持续稳定

的发展，加快对重点项目的投资支出与外部并购支出；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较

2017年减少57,141.19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销售收入大幅增长带动流动资金需求

增长，融资规模增加。 

4、其他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指标 2018年 2017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变动原因 

息税折旧摊销前

利润  
4,153,367,942.17  3,405,848,434.99  21.95  

 

流动比率  1.15  1.39  -16.74   

速动比率  0.94  1.05  -10.44   

资产负债率（%） 62.87  60.67  2.20   

EBITDA 全部债务

比  
0.25  0.29  -13.53  

 

利息保障倍数  6.81  8.05  -15.40   

现金利息保障倍

数  
5.63  2.75  104.79  

主要是报告

期内经营性

现金流量净

额增长  

EBITDA 利息保障

倍数  
8.02  9.41  -14.80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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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 2018年 2017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变动原因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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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918号”文核准，分

期发行，于2018年12月17日至2018年12月18日公开发行了首期人民币1亿元公司

债券。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债务。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公司银行贷款，调整债务

结构。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核查 

（一）募集资金账户管理情况 

本次债券设立了募集资金监管专户用于“18亨通01”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

收、存储和划转，账户相关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江支行 

银行账户：206670100100084948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账户内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账户余额为830.01元，

系募集资金入账至划款期间产生的利息。 

（二）募集资金使用核查情况 

2018年12月18日，发行人公开发行规模为1亿元的“18亨通01”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公司银行贷款，调整债务结构。

经核查，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使用计划及其他约定

一致，募集资金使用凭证，募集资金大额支出的付款审批手续均符合公司的内部

程序，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华泰联合与公司就募集资金使用进行了持续有效的跟踪，受托管理人取得了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银行凭证和流水单，确保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

的相关规定。经核查，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的要求且符合

公司债券说明书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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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要求履行相关承诺事项，并按照募集说

明的要求执行偿债保障措施。 

截至2018年12月31日，18亨通01的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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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次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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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未出现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之事项，故发行人未召开

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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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18年度，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为刘薇、洪叶，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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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18亨通01未到首次本息偿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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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中诚信尚未出具“18亨通01”公司债券的最新定期跟踪

评级报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持续关注最新评级情况。 

根据《评级报告》跟踪评级安排：在上述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诚信证券评估

有限公司将于发行人年度报告公布后二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

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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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如下：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元） 

担保发生日

期(协议签

署日)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

类型 

担保

是否

已经

履行

完毕 

担保

是否

逾期 

是否

存在

反担

保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关联 

关系 

江苏藤仓

亨通光电

有限公司 

130,000,000.00  2018/6/29  
2018/6

/29  

2019/7

/26  

连带

责任

担保  

否  否  是  是 
联营

公司  

江苏藤仓

亨通光电

有限公司 

24,234,592.82  2014/11/3  
2014/1

1/3  

2021/1

1/22  

连带

责任

担保  

否  否  是  是 
联营

公司 

西安西古

光通信有

限公司 

5,000,000.00  2016/3/22  
2016/3

/22  

2019/3

/22  

连带

责任

担保  

否  否  是  是 
联营

公司 

西安西古

光通信有

限公司 

65,000,000.00  2018/8/24  
2018/8

/24  

2019/1

0/11  

连带

责任

担保  

否  否  是  是 
联营

公司 

西安西古

光通信有

限公司 

32,423,643.7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连带

责任

担保  

否  否  是  是 
联营

公司 

威海威信

光纤科技

有限公司 

49,000,000.00  2018/2/5  
2018/2

/5  

2019/2

/5  

连带

责任

担保  

否  否  是  是 
联营

公司 

威海威信

光纤科技

有限公司 

3,652,204.20  2018/7/6  
2018/7

/6  

2019/5

/15  

连带

责任

担保  

否  否  是  是 
联营

公司 

江苏华脉

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10,500,000.00  2018/9/29  
2018/9

/29  

2019/1

1/5  

连带

责任

担保  

否  否  是  是 
联营

公司 

江苏华脉

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9,900,000.00  2018/12/28  
2018/1

2/28  

2022/1

2/25  

连带

责任

担保  

否  否  是  是 
联营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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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无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8年度内，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未发生变动。 

四、报告期内的发行人其他事项说明 

2018年度，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发行人发生

的重大事项情况如下： 

（1）公司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无重大变化。 

（2）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无。 

（3）公司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无。 

（4）公司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券的违约情况 

无。 

（5）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

十 

公司2018年1-9月累计新增借款占2017年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31.53%，超过

上年末净资产20%。公司已于2018年10月30日披露了《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 

（6）公司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无。 

（7）公司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无。 

（8）公司做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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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受到重大行政 

无。 

（10）公司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无。 

（11）公司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无。 

（12）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如有） 

无。 

（13）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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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发行人整改情况 

不适用。 




